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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21年
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

成长项目征集和评选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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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办发〔2021〕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广电总局直属有关单位，中央广播电视台办公

厅、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2019

年和2020年，广电总局评选了一批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项目，推广各地媒体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和有

益经验，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2021年，广电总局决定继续开展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

项目征集和评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精神，推动广电总局《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落地落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及时总结推广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工作中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

积极支持发展潜力大的成长项目，引导推动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二、征集对象

本次征集的对象包括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项目三个方面：

（一）媒体融合先导单位是指全面落实媒体深度融合有关部署，坚定推动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实践，整体进展突出、成绩显

著的相关机构。工作中能够立足实际，积极顺应移动化、视频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在体制机制创新、业务流程再造、传播平

台建设、融合业务拓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深层次的改革举措，探索了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显著提升，主流媒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二）媒体融合典型案例是指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中，在业务和内容创新、应用和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成

效突出，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具备可推广性和典型示范意义的实践探索和成功做法。特别是积极履行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职责使命，统筹各类资源，充分发挥融合传播优势，精心精细精准做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宣传的典型案

例。

（三）媒体融合成长项目是指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中，围绕业务和内容创新、应用和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方

面，正在推进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媒体融合项目，包括支撑平台、新技术应用、经营模式和融媒体项目

等，应具备较强的创新性和开拓性。

三、征集要求

各单位报送的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项目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政治性

符合中央关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广播电视相关机构的主动作为

和进取精神。

（二）创新性

针对媒体融合的重点和难点，在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手段方法、路径模式上有突出创新，在加强内容建设、强化先进技

术引领、创新运营管理方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养全媒体人才队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创新进展和务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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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效性

融合成效成绩突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竞争力，有效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四）典型性

先导单位和典型案例要具有代表性，其模式和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对其他地区或行业媒体深度融合工作有较强的借鉴意

义。成长项目应具有可预期的良好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材料的编写体例

（一）先导单位材料应包括以下要素：

1.单位基本情况；2.主要创新做法与实践；3.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解决思路；4.发展规划、业务拓展和可持续发展的

保障措施；5.成绩成效与社会反响。

（二）典型案例材料应包括以下要素：

1.创新做法与实践；2.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3.成效与反响（突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4.经验

与启示。

（三）成长项目材料应包括以下要素：

1.基本情况和主要创新点；2.目前项目进展和存在的问题；3.项目发展前景、可持续发展模式和下一步计划。

请分类填写申请表，并按照编写体例提供详细材料，材料应提供反映传播力、影响力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融媒体产品数量、多渠道建设、用户反馈、收支情况、发展预期等，酌情增加比对性数据，避免过多感性描述。申请表

简介不超过500字，详细材料不超过4000字。

五、征集和评选安排

（一）征集时间

征集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31日。

（二）征集方式

各广播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融媒体中心以及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或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均可按要求

登录广电总局评审评奖平台进行账号注册和申报填写（网址：rh.pingshen.nrta.gov.cn）。

各省报送的先导单位不超过3个、典型案例和成长项目分别不超过5个。中央单位报送的先导单位不超过1个、典型案例和成

长项目分别不超过2个。2019和2020年度评选为先导单位、典型案例、成长项目的不再重复申报。

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申报机构的审核和推荐工作。中央单位做好本单位的申报和推荐工作。

（三）评选评审

广电总局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组织专家评审队伍，对各地各单位选送的材料进行评审。

评选结果将在广电总局网站上公示、公布。

（四）支持政策

对入选的先导单位、典型案例和成长项目，广电总局将给予表彰，在相关发展政策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并积极推广先进

做法经验，推动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加速向深度迈进。

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本地本单位先导单位、典型案例和成长项目征集和审核工作。同时，以此为契机，创

新媒体融合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创先进的浓厚氛围，着力推动本地区本单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       

2021年3月16日            

联系方式：李 君    010-8609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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